
云南省运输结构调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说明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工作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国办发〔2021〕54号）、《交通运输部  国家铁路集团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工作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交运函〔2022〕201号）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工作实施方案(2022—2025年)的通知》（云政办发〔2022〕74号）要求，按照省人民政府对《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延续运输结构调整“公转铁”补助政策的请示》的批办意见（办2023—1703号），为加大全省运输结构调整的推进力度，引导公路货物运输转向铁路和水路，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结合全省实际，省交通运输厅、省财政厅制定了《云南省运输结构调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省运输结构调整专项资金由省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纳入省交通运输厅部门预算管理，主要用于支持引导、鼓励大宗货物、集装箱运输“公转铁”、“公转水”等领域交通运输结构调整的专项资金。专项资金根据项目实际及财力状况，实行预算安排一年一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实施期限至2026年12月31日。
[bookmark: _GoBack] 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遵循“总量控制、公平公正、鼓励增量、分类管理、绩效优先”原则，实行企业申报、逐级审核、社会公示、绩效考评，确保资金使用规范、高效、安全。省交通运输厅负责专项资金组织实施，具体负责年度预算编报，组织企业申报，提出专项资金分配方案、资金兑付、监督检查和强化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等相关工作。省财政厅负责资金预算安排，根据省交通运输厅提出的专项资金分配方案下达资金等工作。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省航务局分别负责“公转铁”、“公转水”运输项目的具体组织实施、企业申报材料审核、运输凭证核查、基础数据汇总统计、专项资金建议方案及报审、预算绩效管理等相关工作，并对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1

